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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中小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 (货物)

本公司(联合体)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

理办法》 (财库(2020)46 号)的规定，本公司(联合体)参加 宁陵县

城市管理局 (单位名称)的 宁陵县城市管理局宁陵县环卫基础设施

设备更新项目（第一批）项目（二次） (项目名称)采购活动，提供

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。相关企业(含联合体中

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)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 24 平方成品公厕(标的名称),属于 工业 (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

属行业)行业； 制造商为 河南青之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(企业名

称) ,从业人员 32 人 ，营业收入为 684.3785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185.2284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 (中型企业、√小型

企业、微型企业)；

2. 48平方成品公厕 (标的名称),属于 工业 (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

属行业)行业； 制造商为 河南青之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(企业名

称) ,从业人员 32 人 ，营业收入为 684.3785 万元，

资产总额为 185.2284 万元，属于 小型企业 (中型企业、√小型

企业、微型企业)；

3. 7平方成品公厕(标的名称),属于 工业 (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

行业)行业； 制造商为 河南青之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(企业名

称) ,从业人员 32 人 ，营业收入为 684.3785 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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